


[bookmark: _GoBack]专家解读 强化数据科技创新赋能，构筑数字经济发展新引擎——《关于加强数据科技创新的实施意见》政策解读
2025.12.28                                             来源：国家数据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据科技创新是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构筑国家数字经济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支撑，系统构建数据科技创新政策保障体系至关重要。近日，《关于加强数据科技创新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印发，聚焦数据科技创新全链条赋能，系统部署核心技术攻关、成果应用转化、创新生态培育等重点任务，为加快构建自立自强的数据技术创新体系、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这标志着我国数据科技创新进入体系化布局、协同化推进的新阶段。
一、以数据科技创新为关键抓手，锚定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方向
我国数据资源总量庞大、应用场景丰富，但在数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生态构建、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仍存在短板。《意见》针对数据科技创新提出全方位、可操作的实施路径，对破解要素价值释放瓶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一）破解技术梗阻，释放数据要素核心价值
数据作为第五大生产要素，其价值释放的关键点之一就在于技术突破，但当前数据要素流通、利用、安全等环节仍面临诸多技术卡点，如隐私保护与数据共享难以兼顾、跨域数据可信溯源能力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数据要素高效配置。《意见》紧扣“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的核心目标，精准聚焦数据供给、流通、利用过程中的薄弱环节，通过构建“研发-验证-应用”全过程保障体系，旨在破解数据要素价值释放过程中的技术壁垒，推动数据从“沉睡资源”转化为“增值资产”。
（二）强化科技赋能，夯实新质生产力培育根基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数据科技创新则是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与核心支撑。当前，我国产业升级面临传统生产模式转型滞后、高端产业竞争力不足等难题，数据与数据技术正成为重塑产业形态、激活发展动能的突破点。《意见》与“数据要素×”“人工智能+”行动紧密衔接，通过技术突破、生态培育与基础保障支撑三大举措，推动数据技术与金融业、制造业、农业等各领域深度融合，同时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与产业载体。
（三）主动战略布局，抢占全球数据技术高地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竞争日趋激烈，数据领域已成为各国争夺的战略高地，发达国家均通过强化技术研发、主导国际规则等举措，抢占竞争主动权。美国制定《联邦数据战略》明确数据创新与安全并重的发展方向并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作为重点技术领域；欧盟依托《欧洲数据战略》构建欧洲共同数据空间作为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基石。《意见》立足全球视野，一方面通过系统性技术攻关提升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水平，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另一方面通过深化国际合作、参与全球数据治理、推动标准输出等举措，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升我国在数据领域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此战略布局，既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从数字大国迈向数字强国的关键支撑。
二、三大核心框架协同发力，筑牢数据科技创新培育体系
《意见》围绕“技术攻关-生态培育-基础支撑”三大关键维度构建协同发力的培育体系。其中，技术攻关是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生态培育是创新落地的“孵化器”，基础支撑是创新持续的“压舱石”。三大框架相互渗透、有机联动，共同推动数据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从“粗放式扶持”向“精细化培育”转型，确保创新资源精准配置、创新动能持续释放。
（一）以技术攻关为核心，实现“研-验-用”精准衔接
技术攻关与应用的核心是构建“精准研发、高效验证、规模应用”的闭环体系。《意见》围绕“研发-验证-转化”全链条，提出三大举措，着力提升数据科技供给能力与应用效能。在研发环节，聚焦数据供给、流通、安全及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关键方向，研制一批数据领域关键软硬件设备。在验证环节，依托先行先试区域，布局概念验证、中试、检验检测等平台，实现可行性评估、技术放大优化、质量安全认证，降低技术转化风险。在应用环节，结合“人工智能+”“数据要素×”行动，建设政务、制造、医疗、智慧城市等高价值场。全链条保障体系有效推动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匹配，最终形成研发对接需求、验证适配标准、应用反哺迭代的良性循环，既保障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又大幅提升成果转化应用效率。
（二）以创新生态为支撑，打造多元协同的创新共同体
数据科技创新具有跨学科、跨领域、跨主体的鲜明特征，需要构建开放协同、多元共建的创新生态。《意见》从创新平台、市场主体、开源生态、科研体系、交流合作五个维度提出系统性举措，着力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在平台建设上，梯次布局并形成“国家级-部级-地方级”三级体系，国家级攻坚重大难题、部级突破细分领域、地方对接区域产业。在主体培育上，鼓励组建创新联合体、强化企业主体地位，采取“揭榜挂帅”等机制激发各类主体活力。在合作维度上，国内层面通过推动开源平台社区发展、建设数据驱动科研体系，促进跨行业资源整合与成果共享；国际层面积极参与全球数据科技治理，共享成果、防范风险，提升我国在国际数据治理与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该生态培育体系兼顾“分层布局”与“协同联动”，依托三级平台满足不同层级创新需求，通过多维合作打破创新孤岛，形成创新合力。
（三）以基础保障为底座，筑牢数据科技创新的“四梁八柱”
数据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人才队伍、财税金融、标准体系四大基础支撑。《实施意见》围绕四大领域提出保障举措，为数据科技创新提供全方位支持。设施层面，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与布局，推进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与前沿原型验证平台建设，保障算力与数据的安全高效供给。人才层面，分层培养复合型人才，推动院校优化学科，实现人才培养衔接产业需求。资金层面，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格局，并引导地方配套扶持，夯实资金保障。标准层面，坚持技术研发与标准制定同步，完善基础设施、数据质量等技术标准，提升标准科学性与前瞻性。以上保障措施通过精准施策解决了技术创新应用过程中配套支撑不足的核心痛点，为数据技术创新筑牢兼顾硬设施与软环境的双重底座。
三、筑牢创新发展根基，共绘数字经济发展新图景
《意见》的出台为我国数据科技领域发展提供了清晰指引和有力保障。随着各项举措落地见效，我国将逐步构建起技术领先、开放协同、安全可靠的数据科技创新与应用生态。具体来说，一是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数据供给、流通、利用、安全等关键技术和设备实现阶段性突破，核心技术自给率大幅提高；二是创新生态更加完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开源社区活力充分激发，数据科技创新的集聚效应显著增强；三是数据要素价值充分释放，数据科技对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形成有力支撑，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在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需要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方主体协同发力，共同推动数据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为建设数字中国、构筑数字经济新优势、参与全球数据治理提供坚实支撑。
https://www.nda.gov.cn/sjj/zwgk/zjjd/1227/20251227154528604342029_p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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